
上海建桥学院2025年度资产清查方案

为保障学校固定资产安全，检验固定资产管理水平，提升固定资产管理规范性，故制订本方案，对本年度的资产清查工作予以说明和规范。
一、清查目的
理清各单位固定资产保有和使用现状，核查账物、账卡（编号）的一致性，进一步规范各单位固定资产（含房产）日常使用管理，查漏补缺。
二、清查时间
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2月9日
三、清查范围
本年度清查范围为2025年11月12日（不含当日）前已登记入库的设备及家具，学校除后勤生活用房以外的房产。
四、参与对象
学校分管固定资产工作校领导、资产管理处、教务处，各二级学院、部门全体教职工。
五、清查原则和方式
（一）统筹安排
本年度清查工作由资产管理处牵头组织，各二级学院、部门分工协作，设备、家具的清查及房产核查统一通过“上海建桥学院资产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进行；其中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数据收集工作由资产处和教务处共同组织实施。
（二）“谁保管，谁负责”
各单位负责人负责统筹监督本单位的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具体由各位教职工负责清查本人保管的固定资产，办公室和实验中心主任分别负责清查本单位行政办公空间和实验室内的固定资产（所有固定资产以该资产在系统中记录的保管人为准）及房产的核查。
（三）全面彻底
各单位要将本单位的固定资产（包含账外资产）全部纳入清查范围，不留死角。
（四）实事求是，准确无误
清查必须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要做到准确无误，不重不漏，帐物卡（编号）相符。
六、工作内容
本年度资产清查工作分三个阶段：1、清查起始，资产管理处通过系统向全体教职工发布盘点任务，向各二级学院、部门发布房产核查任务；2、清查中期，各单位根据系统任务清查盘点本单位的固定资产，同时资产管理处根据系统内各单位完成进度，进行走访抽查；3、清查结束，资产管理处将系统清查任务的完成情况整理后，进行系统数据维护，并公示本年度的资产清查报告和学校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评价报告，其中各单位的清查工作完成情况评价结果已列入各单位年度KPI考核指标。

附件
固定资产保有及维护情况评价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秀

	1
	固定资产账、
物的一致性
（年度资产自查盘点完成比例）
	95%
以下
	95%（含）-98%
	98%（含）-99%
	99%（含）-100%
	100%

	2
	固定资产抽查
盘点完成比例
	95%
以下
	95%（含）-98%
	98%（含）-99%
	99%（含）-100%
	100%

	3
	设备维护
保养情况
	①按时提交设备维护保养计划（1分）；
②按计划进行设备维护保养，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完整、准确（1分）；
③设备运转状态良好，不发生因设备异常影响教学和办公的事件（1分）

	4
	资产管理责任
落实情况
	①兼职资产管理员配置到位（1分）；
②年内及时且规范地进行资产移交、调拨、报废、报失等资产变动处置工作（2分）；
③资产使用频率较高，有效用于教学办公，不存在长期闲置资产（2分）；
④按时完成年度资产盘点和使用效率数据采集任务（1分）；
⑤资产标签张贴规范（1分）


注：① 4项评价内容中“资产账、物的一致性”权重35%；“固定资产抽查盘点完成比例”权重20%；“设备维护保养情况”权重15%；“资产使用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权重30%。 
② 前2项评价标准一次按1-5分计算，“差”为1分，“优秀”为5分；各单位资产保有安全和稳定运行综合得分等于各项评价内容的加权值之和*KPI权重值/5。
